
据 《成都日报》 报道， 最近露

营这种游玩形态方兴未艾， 那么露

营时会遭遇哪些法律风险？ 又需要

注意哪些事项呢？

为此记者请来了四川蓉城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执行主任王劲

夫律师 ， 请他解析相关的法律规

定。

一般来说风险自担

团体露营活动很受时下年轻人

欢迎，在这种模式中，参与者之间实

际上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互助组

织，通常没有明确的分工，虽然有发

起人，但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也没

有营利性， 如果发生意外或风险事

故，是由受害者自己承担风险，还是

由各个参与者来一起分担损失？

王劲夫律师认为 ， 从 《民法

典》 角度来看， 对于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 《民法典》 新增加了

“自甘风险规则 ”。 《民法典 》 第

1176 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

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 但

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根据 《民法典》 “自甘风险规

则”， 组织者对于露营活动本身风

险导致的损害是可以免责的。 团体

露营的组织者所应当尽到的安全保

障义务较轻， 且只应当承担过错责

任。 在过错的认定上， 也应当结合

客观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因为在复

杂的自然环境中， 不能要求组织者

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 只要不

是明显的、 重大的错误， 就不应当

要求其承担责任。

宠物伤人饲养人担责

许多人在出行露营时也会选择

将宠物带上共享美好时光， 然而在

此过程中若发生了宠物伤人的意外

事件，又会带来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王劲夫律师介绍， 对于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伤亡的情形， 《民法

典》 第 1245 条规定： “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但

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

从法条中不难看出， 当所饲养

的动物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时，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对此律师提醒： 在露营中， 我

们每个人应当管好自己的宠物， 规

范自身饲养动物的行为， 遵守所在

城市饲养动物的规范， 不养禁止饲

养的烈性犬， 还要主动配合相关部

门做好宠物登记、 防疫等措施， 出

门在外， 要为宠物牵绳、 戴嘴套，

避免给他人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

响。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要积极履

行自己的监护义务， 以身作则， 管

理、 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为他们树

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饲养动物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妨碍他人生活。

露营失火涉及犯罪

露营活动绕不开的一个环节就

是野炊烹饪， 然而在野外生火也极易

带来失火风险， 对此法律又做了如何

规定呢？

王劲夫律师表示， 对于生火本身

的行为， 如果是发生在禁止火种或易

引发火灾事故的地方， 属违法行为。

在没有禁止火种且不易引起火灾事故

的区域， 生火并不违法。 但一旦发生

燃烧事故， 便可能同时触犯刑法与民

法的相关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 失火行为是否造

成严重后果， 是区分失火罪与非罪的

界限。 这类案件情况比较复杂。 处理

时， 首先要查明行为人的行为与失火

事件的发生有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

系。

其次， 要查明损失的大小。 火灾

的发生虽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之间有

因果关系， 但由于及时扑灭而没有产

生危害后果 ， 或者造成的损失轻微

的， 也不构成失火罪， 可由公安机关

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 》 的规定处

罚， 或者由有关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

者行政处分。 但若给他人的身体健康

或财产造成损失的， 依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也应当对受害者承担赔

偿责任。

（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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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乳糖不耐如

何喝牛奶 ” “防脱发也有食谱 ”

“轻断食要科学” ……在社会日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之下， 越来越多小

众职业受到热捧， 公共营养师就是

其中之一。

记者发现， 新职业受宠背后，

部分培训机构鱼目混珠， 以 “0 元

学” “包拿证” “毕业推荐高薪工

作” 等招揽学员， 但学员 “学成”

之后， 非但没能找到工作， 反而退

费无门， 有的人甚至自此背上了网

贷。

宣称可以拿高薪

记者发现， 一些公共营养师培

训机构常以 “0 元学” “低价课”

为噱头， 吸引学员点击咨询， 诱导

多轮消费， 有人甚至还没上课就背

上网贷。

在某社交平台， 记者在添加某

健康管理师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后，

对方承诺缴纳 3280 元参加线上教

学后， “包拿证”。 除此以外， 记

者发现许多公共营养师培训机构的

课程服务堪称 “保姆” 级别， 不仅

考证通过后有数千元奖励， 推荐薪

酬可观的兼职或全职工作， 不通过

还能全额退费。 但这些课程丰厚的

“福利 ” 背后 ， 课程价格也更高 ，

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记者体验发现， 一些培训机构

为了卖课， 常常利用一些模糊的信

息营造紧张感。 “不考证就很难就

业” “公共营养师报考政策可能今

年 7 月份有变” “最后一批非相关

专业报名” ……不断引导学员报名

缴费。 但当记者询问行业信息来源

时， 对方却含糊其词， 继续以 “很

可能” “不确定” “一定会” 反复

劝说。

“免考”其实是骗局

辽宁省人社厅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公共营养师作为一项新兴

职业， 人社部在 2021 年 12 月颁布

了相关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分为

4 级， 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

组织具体实施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报考者需要参加统一组织的

理论知识考试、 技能考核以及综合

评审。 所谓 “免考” “包过” 不可

信， 花钱买不来证， 只能买亏吃。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公开

了一起案件： 某教育咨询公司以收

取 “免考” “挂靠” 等费用为名，

诱骗学员报考健康管理师、 心理咨

询师、 公共营养师等 “国家权威部

门认证” 的证书， 骗得全国数百名

学员钱财共计 1041 万余元。

记者发现， 除了 “免考” 骗局

之外， 许多机构的课程安排得并不

走心， 培训质量良莠不齐。 一些机

构宣传的推荐就业、 全款退费等更

是难以兑现。 在黑猫投诉平台， 以

“公共营养师” 为关键词， 有 149

条信息。 其中， 大多是关于相关培

训机构难以兑现承诺、 虚假宣传、

诱导消费、 借贷的投诉。

盲目考证不可取

记者在多家线上招聘平台发

现， 公共营养师证书并非如部分机

构所说， 能 “一证走天下”。 许多

营养、 健康类岗位， 在证书之外，

对求职者的学历、 专业适配度、 从

业经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相关从业者告诉记者， 许多网络

机构宣传时，刻意塑造“职业神话”，把

“考证”和“高薪”直接挂钩。但实际上，

单靠短期培训的公共营养师， 并不能

真正胜任现实中复杂的工作。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燕指

出， 若商家在培训服务的内容、 价格

或者与培训服务相关的允诺与实际情

况不符， 并且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

实质性影响的， 就属于虚假宣传。 而

经营者不履行合同义务， 不依约介绍

工作、 提供考试的行为则构成合同违

约， 也有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

说， 目前， 市面上公共营养师、 健康

管理师、 心理咨询师、 配音师等考证

机构层出不穷。 当前正值大学生应聘

季， 盲目 “考证” 不可取， 求职者需

要结合自身实际， 理性选择。

（武江民）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天津

市民王先生前不久在收到的快递

盒上发现一则二维码广告———

“19 元充值 100 元话费 ”。 他觉

得很划算， 扫码并按广告指引支

付了 19 元， 结果根本没有充到

话费， 而是显示其开通了某 App

会员。 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身

边的朋友， 发现不少人都遇到过

快递盒上的二维码陷阱。

调查：广告内容多种多样

近日记者来到天津市河东区

多个快递站点， 随机选择了 30

个快递包裹看到， 其中有四成左

右的快递包裹上印有二维码广

告， 内容包括： “天大的秘密！

扫一扫可以领 100 元 ” “先别

拆！ 扫码领大额现金红包” “别

扔！ 扫码 1 元抽手机” 等。

扫描这些二维码真的能够领

取到福利吗？

记者扫了扫一快递上 “马上

扫， 随机奖励一桶油” 的二维码

后， 手机屏幕弹出一页面， 上面

写着抽取烟、 酒、 平板电脑等各

种福利大奖， 抽中后只需支付快

递费即可送到家。

“不要扫，骗人的！”一旁的快

递站点工作人员看到记者扫二维

码时提醒道， 他说有居民扫码支

付快递费、 填写地址后根本没有

收到任何奖品。“这些二维码广告

发件时就有，也不知道谁贴的。 ”

附近有居民告诉记者， 曾在

快递上看到贴有“领取手机靓号”

的二维码广告， 其扫码进入选号

界面， 按照订单流程填写了身份

信息并支付相应费用， 结果一直

没有收到相关快递， 试图沟通时

发现对方留的联系方式是假的。

在第三方投诉平台， 多位网

友称， 有些快递上的二维码广告

带有 “流氓软件”， 扫码后发现

内容与宣传广告不符， 点击 “退

出” 按钮， 结果仍自动下载了一

堆无用的 App。

投诉：快递公司不愿担责

那么， 这些快递上的二维码

广告到底是谁贴上去的呢？

一名负责投放快递单广告的业

内人员告诉记者 ， 他们和电商平

台、 快递公司都有合作， 商家可以

直接通过系统把额外添加了广告的

快递单打出来， 可根据不同节点、

活动区域投放， 一天最多可以保证

发 5 万份。 还有线下快递单广告投

放业务， 即通过不干胶外贴在快递

包裹上， 甚至可以单页放置在快递

内部。 至于投放的都是哪些广告，

“只要不违法都可以， 也没有什么

审核”。

而多位消费者投诉称， 被骗后

与快递公司交涉， 对方称广告不是

自己发布的 ， 自己不需要为此负

责， 也无法为其解决问题。

律师：发布前有审核义务

对此， 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

师翟东卫认为， 快递公司有责任和

义务对快递单上的广告内容进行审

核 ， 确保其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

益。

“快递包裹上之所以有广告，

大概率是因为快递公司与广告经营

人之间有合同关系。 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

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 广

告经营者 、 发布者发布虚假广告

的， 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

予以惩处， 广告经营者、 发布者不

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据此， 广告主应当赔偿受到损

害的消费者， 快递公司应当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翟卫东说。

《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 》 规

定， 发布印刷品广告， 需要具有代

理与发布印刷品广告的经营范围，

如果快递公司的经营范围里没有

该项规定 ， 工商管理部门可以对

其进行处罚 。 如果快递公司明知

广告内容违法而仍然发布该广告，

工商管理部门可以没收其广告费

用并对其进行罚款 ， 如果情节严

重构成刑事犯罪的， 可以追究刑事

责任。

（张守坤 陈磊）


